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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新宇、杜子图、岳鹏、易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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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原国土资源部自2008年开始发文要求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履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职责后,各级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开展了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由于在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中尚没有标准执

行,导致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筛选工作的内容和程序不同。为了统一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确
保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进行,保证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质量符合要求,中国地

质调查局立项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技术要求》制定工作,标准起草组在广泛调研、吸纳国内外实物地

质资料筛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经验,制定了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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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物地质资料筛选的总则、工作内容、质量控制等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汇交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A/T

 

22-2015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物地质资料 physical
 

geological
 

data
地质工作中形成的岩(矿)芯、标本、光(薄)片、样品等实物及其相关资料。

3.2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 physical
 

geological
 

data
 

sorting
按照一定规则和标准分选出符合入库要求的实物地质资料的活动。

3.3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physical
 

geological
 

library
承担实物地质资料接收、整理、保管、提供利用的专门机构。

4 总则

4.1 目的任务

4.1.1 将地质工作中获得的具有重要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岩(矿)芯、标本、光(薄)片、样品(副样)等实

物地质资料进行筛选入库,便于其再利用,提高地质工作效益,服务于后续地质工作、科学研究和社会公

益事业。
4.1.2 按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筛选权限和实物地质资料类别,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的分类筛选和

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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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筛选原则

4.2.1 筛选出的实物地质资料应具有重要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4.2.2 筛选实物地质资料应考虑馆藏机构容纳能力和保管设施条件。
4.2.3 筛选实物地质资料应考虑实物地质资料的完好程度。

4.3 筛选分类

实物地质资料按其重要程度分为Ⅰ、Ⅱ、Ⅲ类。
Ⅰ类实物地质资料是指能够反映全国、特定区域地质现象和重大地质工作成果,具有全国重要性、典

型性和代表性的实物地质资料。Ⅱ类实物地质资料是指能够反映本省(区、市)或一定行政区域地质特征

和主要地质工作成果,具有本省(区、市)或一定行政区域重要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实物地质资料。Ⅲ类

实物地质资料是指除Ⅰ、Ⅱ类外其他具有重要重复利用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

4.4 筛选依据

4.4.1 科学研究意义

体现地质科学研究重要进展。

4.4.2 利用价值

具备进一步再利用价值。

4.4.3 稀缺程度

地质工作空白区域、工作程度较低区域或罕见。

4.4.4 获取成本

难于获取或获取的可能性较低。

4.4.5 筛选因子及代码

4.4.5.1 筛选因子反映实物地质资料所具有科学研究意义、利用价值、稀缺程度以及获取成本的级别。
4.4.5.2 每个筛选因子分为3级(见表1)。实物地质资料有不少于1个(包括1个)筛选因子达到1级,
或不少于2个(包括2个)筛选因子达到2级的,定为Ⅰ类实物地质资料;实物地质资料至少有1个筛选

因子达到2级,或至少有2个筛选因子达到3级的,定为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实物地质资料所有筛选因子

均达不到1级和2级,但至少有1个筛选因子达到3级的,定为Ⅲ类实物地质资料。

表1 筛选因子代码表

代码 因子意义 代码 因子意义

A 科学研究意义 C 稀缺程度

 A1   重大科学研究意义  C1   极稀缺

 A2   重要科学研究意义  C2   稀缺

 A3   一般科学研究意义  C3   一般稀缺

B 利用价值 D 获取成本

 B1   重大利用价值  D1   获取成本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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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筛选因子代码表(续)

代码 因子意义 代码 因子意义

 B2   重要利用价值  D2   获取成本高

 B3   一般利用价值  D3   获取成本一般

  注:表中A、B、C、D表示筛选因子,1、2、3表示筛选因子等级。

4.5 基本要求

4.5.1 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负责筛选确定Ⅰ类实物地质资料。
4.5.2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负责筛选确定Ⅱ类实物地质资料。
4.5.3 汇交人负责筛选确定Ⅲ类实物地质资料。
4.5.4 纳入筛选范围的实物地质资料主要是指通过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环境地质、海洋地质、石油、天然气、非常规油气勘查、科学钻探和科学研究等地质工作产生的实物地

质资料。
4.5.5 根据不同类型实物地质资料确定基本筛选单元。

a) 岩(矿)芯筛选以钻孔为基本筛选单元。
b) 标本、光(薄)片筛选以实测剖面、图幅或项目为基本筛选单元。
c) 样品(副样)筛选以图幅或行政区范围为基本筛选单元。

4.5.6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宜建立筛选工作组和筛选专家委员会。
a) 筛选工作组负责筛选确定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接收的实物地质资料。
b) 筛选专家委员会负责筛选工作的咨询仲裁。

5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内容

5.1 基本信息收集与跟踪

5.1.1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筛选工作组应及时从主管部门获取项目信息,分析并掌握地质工

作的部署、进展与成果情况,获取有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5.1.2 筛选工作组应及时了解实物地质资料的产生和保管状况,掌握实物地质资料的数量、类型及保管

单位,为制定筛选工作计划提供基础信息。

5.2 制定筛选工作计划

5.2.1 筛选工作组应通过多种渠道掌握地质工作重要进展与重大成果,调查了解各类实物地质资料的

数量及种类,制定筛选工作计划。
5.2.2 筛选工作计划报所属馆藏机构审定,批准后实施。

5.3 实物地质资料初选

5.3.1 目录清单接收

5.3.1.1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接收有明确工作范围的项目和地方出资境外项目的目录清单。
5.3.1.2 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接收无明确工作范围的项目和中央出资境外项目的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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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目录清单中有实物地质资料的,由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筛选工作组根据实物地质资料筛选

年度工作计划、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筛选流程(见附录A)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参见附录B)开展

筛选工作。

5.3.2 室内初步筛选

5.3.2.1 首先选择重点区域(重要勘查区、重要层型剖面等);其次选择重点区域中的重点项目;再从重

点项目中筛选需要入库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
5.3.2.2 筛选岩(矿)芯时,从筛选出的项目中分步进行筛选:首先选择重点勘探线,再选择其中的至少

一个重要钻孔,即:选择勘探线→挑选钻孔→选取钻孔岩(矿)芯。勘探线一般选择主勘探线,或矿体连续

性较好的勘探线,视勘探工作实际情况,可平行选择勘探线,或十字交叉选择勘探线,也可平行、十字交叉

同时选择。
5.3.2.3 筛选标本和光(薄)片时,从筛选出的项目中分步筛选标本和光(薄)片:应选择矿区剖面上最具

代表性的一套标本或光(薄)片。
5.3.2.4 筛选样品(副样)时,按照基本筛选单元重点筛选并保留以下样品(副样)。

a) 有直接或间接重大找矿前景的异常区的样品(副样)。
b) 土壤地球化学样品(副样)中区域性地球化学测量样品(副样)、岩石地球化学样品(副样)中工作

区矿化蚀变带剖面上原岩化探样品(副样)、化学样品(副样)中区域性主要矿化蚀变带剖面上的

化学样品(副样)。
c) 对环境评价或土地质量评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异常区的样品(副样)。
d) 对于钻孔中采取矿体、矿化体及其围岩的样品(副样)。

5.3.3 初选结果确认

5.3.3.1 初选目录清单时,筛选工作组内部无异议的,形成含有Ⅰ类、Ⅱ类的实物地质资料的目录清单

初选结果确认表并报送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筛选工作组内部有异议或筛选难度较大的,可向筛选专

家委员会提交疑难筛选技术问题处理申请表并处理反馈意见,最终形成含有Ⅰ类、Ⅱ类的实物地质资料

的目录清单初选结果确认表。其中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须在目录清单初选结果确认表中明确

Ⅰ类实物地质资料,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工作组须在目录清单初选结果确认表中明确Ⅰ类和Ⅱ类

实物地质资料。
5.3.3.2 初选目录清单时,筛选工作组对拟定的Ⅰ类或Ⅱ类实物地质资料的保存情况通过图像查验或

现场查验方式确认。保存情况良好的,在目录清单初选结果确认表中注明;保存情况较差的,根据筛选原

则重新筛选后查验保存情况,保证实物地质资料的接收质量。实物地质资料接收基本要求如下。
a) 实物地质资料的来源、流转情况清楚。
b) 实物地质资料保存完好。
c) 实物地质资料标识清晰。
d) 实物地质资料的相关资料齐全。

5.3.3.3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在收到筛选工作组报送的目录清单初选结果确认表后,按照结果

填写总目录清单(见附录C.1)并转送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收

到总目录清单后,根据汇交人报送的目录清单、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计划、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表,
将列有Ⅰ类实物地质资料(明确至基本筛选单元)或无Ⅰ类实物地质资料的总目录清单反馈给省级实物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对于经筛选无Ⅰ类和Ⅱ类实物地质资料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向汇交人印

发无Ⅰ类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回执(见附录C.2);对于有Ⅰ类实物地质资料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

构筛选工作组在Ⅰ类实物地质资料之外确定Ⅱ类实物地质资料,修改、补充总目录清单,同时省级实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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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料馆藏机构向汇交人印发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知书(见附录C.3)。
5.3.3.4 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在收到筛选工作组报送的目录清单初选结果确认表后,按照目

录清单初选结果确认表填写总目录清单,并转送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

构收到总目录清单后,根据汇交人报送的目录清单、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计划、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

表,在Ⅰ类实物地质资料之外确定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并将列有Ⅱ类实物地质资料(明确至基本筛选单

元)或无Ⅱ类的实物地质资料的总目录清单反馈给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对于经筛选无Ⅰ类和

Ⅱ类实物地质资料的,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向汇交人印发无Ⅰ类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回执。对于

有Ⅱ类实物地质资料的,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筛选工作组修改、补充总目录清单,同时国家级实

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向汇交人印发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知书。
5.3.3.5 汇交人收到无Ⅰ类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回执或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知书后,依据筛选计划并参

照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表组织筛选工作组自行筛选Ⅲ类实物地质资料。

5.4 现场查验

5.4.1 根据总目录清单,筛选工作组应到实物地质资料暂时保管地查验实物地质资料,确定室内选中的

实物地质资料是否符合汇交要求。
5.4.2 查验时,重点查验实物地质资料和各类标识、标志、标签的对应情况。

a) 查验岩芯保管情况:
1) 查看岩芯箱码放是否整齐,岩芯箱上的信息是否完整(应包含岩芯箱流水号、矿区信息或项

目信息、钻孔名称、回次范围和孔深范围);
2) 按照岩芯箱流水号从头至尾进行检查,检查岩芯箱是否有缺失,检查最后一箱岩芯的终孔

孔深是否与原始地质编录表或钻孔柱状图一致;
3) 抽查(约20%)单箱岩芯的摆放是否有序,岩芯各类标识(回次号和岩芯牌)是否齐全、清

晰,岩芯的破碎程度;
4) 抽查部分回次的岩芯长度是否与原始地质编录表一致;
5) 查看岩芯箱的完好程度(分为坚固、一般、易破损和已经破损几种情况)。

b) 查验标本保管情况:
1) 根据标本目录或编录表,从头至尾清点所有标本,确定标本有无缺失;
2) 抽查(约20%)标本编号、标签是否完整、清晰;
3) 查看标本的坚固程度;
4) 查看标本包装情况,标本箱的坚固程度。

c) 查验光(薄)片保管情况:
1) 对照剖面登记表、岩矿鉴定报告等资料,清点所有光(薄)片,确定光(薄)片的缺失情况;
2) 检查光(薄)片盒内外标签是否完整、清晰;
3) 抽查(约20%)光(薄)片标签是否规范、清晰,光(薄)片是否破损;
4) 查看光(薄)片盒是否坚固。

d) 查验副样保管情况:
1) 对照副样目录,逐件清点副样,确定副样是否缺失;
2) 抽查(约20%)副样的标签是否完整、清晰;
3) 检查副样包装是否破损,样品是否被污染。

e) 查验相关资料保管情况:
1) 相关资料要齐全,验收要求见表2;
2) 对于图片类资料,应有图名、比例尺、图例、图签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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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图的源电子文件及其附属的系统库、字库等相关文件应真实可用并一并汇交;
4) 文本类资料,封面、题名、页码等要齐全,必要时还应有目录。

表2 相关资料验收要求一览表

实物类型 项目类型 相关资料验收要求

岩芯

矿产勘查
验收钻孔的原始地质编录表、钻孔柱状图、钻孔所在勘探线剖面图和工程布置

图、矿区的地质地形图

石油、天然气、
非常规油气勘查

验收入选钻井的井位图或井位部署图、勘探线剖面图、钻孔柱状图、钻孔编录资

料、地质成果报告、相关测试数据资料等

科学研究 验收野外编录表、钻孔柱状图和各类物化分析原始数据

水文地质勘查、工程地质

勘查、环境地质勘查

验收钻孔柱状图(或钻孔综合成果图)、实际材料图、各类工程布置平面图,以及

所选钻孔相关的各类试验、测试、原始检测数据、测量结果数据汇总表等

标本

矿产勘查、
地质科学研究

验收标本编录材料(含标本名称、精确的采样位置、标本描述等)、标本采样位置

图(平面图、剖面图)、矿区地形地质图等必要的测试、鉴定资料

区域地质调查
验收标本的岩矿鉴定报告、标本登记表、标本所在实测剖面的剖面图及丈量表、
实际材料图等

光(薄)
 

片
光(薄)

 

片的相关资料应至少包括光(薄)
 

片的岩矿鉴定报告、光(薄)
 

片所在实

测剖面的剖面图及丈量表、工作区的实际材料图等

样品(副样)
样品(副样)

 

的相关资料应至少包括采样点位图、样品登记表、样品测试结果

表等

5.4.3 经核实检查准确无误后,筛选工作组出具验收交接单(见附录C.4)。
5.4.4 未通过查验的,汇交人出具书面的实物保管情况说明(见附录C.5),由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留存。

5.4.5 Ⅲ类实物地质资料由汇交人自行验收。

5.5 综合整理

5.5.1 工作内容

实物地质资料综合整理包括实物整理与相关资料整理。

5.5.2 实物整理

实物整理要求如下。

a) 整理岩(矿)芯时,松散、破碎的岩(矿)芯应按其所在位置分段装入袋内。易挥发、潮解和易于氧

化的岩(矿)芯要及时装入密闭容器保存。应尽量将各自然断块对接好,对于松散、破碎的岩芯

不得随意拉长或压缩。
b) 各类标本(包括岩石、矿石、矿物、化石等标本)要进行系统化分类整理。标本整理时要有标本标

签,并进行登记,标本上要有清晰的标号标识。标本与标本标签要一起包装,不能把标本标签损

坏。易脱水、易潮解或易氧化的特殊标本要密封包装,标本装箱时在箱内应放入标本清单,在标

本箱外要写明箱号。光(薄)片整理时须使用专用盒子存放,并按建档规定填写标签。定向、定
位的光(薄)片,在标本上要圈定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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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整理岩屑时,每包都应装有卡片,岩屑摆放整齐,无挤压,无破损,并且标明孔深和袋数。
d) 整理各类样品时,应检查每件样品上是否有样品签,样品标签上的内容是否齐全。对于需要更

换样品袋(瓶)的,将样品装入新的样品袋(瓶)中,放入样品标签。对于需要装箱的样品,装箱

时,按入库编号从小到大的顺序,从左到右连续摆放,平稳放置、松紧适宜。
e) 光片宜选用有格子分割的光片盒,薄片采用卡槽式薄片盒,保证光片、薄片固定不易晃动,且不

互相接触或粘连,避免碰撞。按照光片或薄片编号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分别放入光片盒和薄

片盒中。

5.5.3 相关资料整理

按照DA/T
 

22-2015规定进行相关资料整理。相关资料主要包括各类报告、说明书及附件、附表、
审批文据等纸质资料,各类纸质图件,各类电子文件材料。

5.6 包装与运输

5.6.1 包装

5.6.1.1 岩芯类实物应采用岩芯箱包装;标本类实物采用包装纸包裹后再按顺序放入一定规格的岩

芯箱进行包装;易破碎的标本须用棉纸包裹后再用包装纸包裹,放置到特制的防碰撞挤压的标本箱内

包装。
5.6.1.2 其他特殊类型的实物应根据具体情况做适当处理,以保证实物完好为基本要求。
5.6.1.3 相关资料的包装以保证资料的完好为基本要求。

5.6.2 运输

5.6.2.1 实物地质资料运输应由专人负责,根据实物类型和交通情况采用适宜的运输工具和运输

方式。
5.6.2.2 运输的实物地质资料应牢固固定,运输中要求平稳,严禁碰撞;搬运和装卸时要轻装轻放,严禁

摔滚,防止实物资料翻倒、丢失、混乱、损坏,同时还要尽量减少实物的搬运次数。
5.6.2.3 通过验收的Ⅰ类实物地质资料由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运输到保管地点妥善保管。
5.6.2.4 通过验收的Ⅱ类实物地质资料由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运输到保管地点妥善保管。
5.6.2.5 Ⅲ类实物地质资料由汇交人自行运输到保管地点妥善保管。

5.7 入库

实物地质资料运输至保管地点后,由实物地质资料现场验收人员将实物地质资料及相关资料交给保

管人员,并按照要求办理实物地质资料入库手续。

5.8 编制筛选工作报告

5.8.1 筛选工作结束后,及时编制筛选工作报告。

5.8.2 筛选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a) 实物地质资料的筛选依据及馆藏意义。
b) 实物地质资料产生的地质背景、勘查与研究程度、所属工作项目及取得的进展与突破。
c) 产生的各类实物地质资料的数量、保存地点、保管状况。
d) 收集实物及相关资料的具体类型、数量及代表性。
e) 筛选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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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g) 现场照片、资料等。
5.8.3 筛选工作报告须经筛选工作组组长签字后上报所属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6 质量控制

6.1 基本要求

6.1.1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建立筛选工作质量控制制度,规定筛选工作质量控制的内容、方法、程
序和要求,并对筛选工作组的筛选工作质量实施控制。
6.1.2 筛选工作组应编制年度筛选人员工作质量检查计划,并对筛选人员工作质量实施控制。
6.1.3 筛选工作组应接受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监督检查,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筛选工

作的实现。

6.2 筛选工作质量检查

6.2.1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人员、筛选工作组组长、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负责人和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

构应开展质量检查工作。
a) 筛选人员应对筛选工作中形成的文件、记录、图、表等进行自检、互检,检查比例均为100%,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保留检查的相关记录。
b) 筛选工作组组长应对筛选人员在筛选工作中形成的文件、记录、图、表等进行定期检查。检查比

例:室内不低于30%,现场不低于15%,编写检查报告。每半年对人员进行一次考核评价(主要

从工作责任心、完成工作量、组织协调能力、服务水平、各方面反馈意见等方面),形成考核意见,
保存检查、考核的相关记录。

c)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负责人(或指定人员)应对筛选工作组组长提交的筛选文件资料进行审

核,每年对其进行一次考核评价(主要从技术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各方面反

馈意见等方面),形成考核评价意见,保留审核、考核的相关记录。
d)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不定期对筛选工作组进行检查,评价筛选工作组工作质量,保留检查

评价的相关记录。
6.2.2 实物地质资料质量检查应依据质量控制制度和质量检查计划。

a)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建立筛选工作质量控制制度。
b) 筛选工作组应制定质量检查计划。

6.2.3 质量检查内容包括对筛选人员和筛选工作组组长的工作质量检查和考核评价。
a) 筛选人员在筛选工作中形成的文件、记录、图、表等资料。
b) 筛选人员自检、互检记录。
c) 筛选工作组组长对筛选人员工作质量检查、考核评价情况。
d) 筛选工作质量检查、筛选人员考核评价情况。
e)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考核评价情况。

6.2.4 根据质量管理水平的高低,应明确质量检查等级。
a) 合格级:满足或基本满足筛选工作质量要求。
b) 不合格级:不能满足筛选工作质量要求。

6.2.5 质量检查结果不合格的,应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a)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或筛选工作组组长对筛选人员的检查结果不合格的,应对筛选人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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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批评教育、业务培训等措施予以改进,跟踪验证改进情况,使之达到合格。对采取改进措施

仍达不到合格的,应视情况予以处置。应保留检查结果处置的相关记录。
b)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对筛选工作组组长的检查结果不合格的,应要求筛选工作组组长予以改

进,跟踪验证改进情况,使之达到合格。对采取改进后仍达不到合格的,应视情况予以处置。应

保留检查结果处置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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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筛选流程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筛选流程见图A.1。

图A.1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筛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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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见表B.1。

表B.1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

资料 特点 来源 内容

Ⅰ类

反映全国、区域地质

现象和重大地质工作

成果,具有全国重要

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的实物地质资料

区域地质调查

A1
全球界限层型剖面和全球辅助层型剖面的标本、样品(副
样)、光(薄)片等

B1

有重大成果或发现的区域地质调查项目代表性主干剖面上

的系列标本和光(薄)片;
比例尺小于15万的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副样

C1
工作区位于空白区、工作程度较低区域代表性主干剖面上

的系列标本和光(薄)片

D1
未来难以开展地质工作区域的区域地质调查项目代表性主

干剖面上的系列标本和光(薄)片

矿产勘查

A1

重要矿种的超大型、大型矿床反映矿床地质特征的主勘查

线上的代表性钻孔岩(矿)芯。代表性钻孔要满足以下

条件:
(1)控制主要矿体,兼顾次要矿体;
(2)反映矿区内主要成矿地质特征,包括主要矿石类型、地
层、岩体、蚀变、构造现象等;
(3)岩芯保管情况良好,相关资料完整

B1
新矿床成因类型、新矿种、典型矿床等具有特殊意义的矿床

主勘查线上的代表性钻孔岩(矿)芯。代表性钻孔要求如上

C1 矿区勘查工作形成的深孔(大于2
 

000
 

m)岩(矿)芯

科学研究

A1

科学钻探、极地考察、天体地质、深部地质及国家重大地质

研究专项等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包括岩芯、软泥、冰芯及

各类标本、样品等;
地质科学研究产生的具有特殊意义、重大研究价值或采于

特殊生物群的各类古生物化石标本等

B1
在研究地球结构构造、形成演化、地壳运动、成矿作用、成矿

模式等方面有重要发现的岩芯、标本、样品(副样)等

海洋地质
A1

海洋区域地质调查项目产生的钻孔岩芯;
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项目产生的代表性钻孔岩芯

D1 远洋、深海中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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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续)

资料 特点 来源 内容

Ⅰ类

反映全国、区域地质

现象和重大地质工作

成果,具有全国重要

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的实物地质资料

石油、天然气、
非常规油气勘查

B1

石油、天然气、非常规油气勘查项目的参数井、区域探井、发
现井、评价井的实物地质资料;
天然气水合物相关实物地质资料

工程地质勘查 C1
重大工程、标志性建筑工程地质勘查形成的深孔、特殊孔钻

孔岩芯

其他 R
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直接认定的其他Ⅰ类实物地

质资料

Ⅱ类

反映本省(区、市)、一
定区域内地质特征和

主要地质工作成果,
具有本省(区、市)或
一定区域内重要性、
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实

物地质资料

区域地质调查
A2

本省(区、市)内主要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控制性、典型性剖面

上的标本、光薄片及布置的钻孔产生的岩(矿)芯;
本省(区、市)内有特殊意义的地层、沉积建造剖面上的标

本、样品(副样)、光(薄)片等;
对地层划分有较重要意义且争议较大的地层、沉积剖面上

的标本、样品(副样)、光(薄)片等

B2 比例尺大于或等于15万的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副样

矿产勘查
B2

本省(区、市)内重要矿种的超大型、大型、中型矿床主勘查

线上的钻孔岩(矿)芯;
其余重要勘查线上的代表性钻孔岩(矿)芯等,代表性钻孔

的要求见本表Ⅰ类“矿产勘查”;
本省(区、市)内优势矿种、特有矿种、特有成因类型等具有

特殊意义的矿床主勘查线上的钻孔岩(矿)芯;
其余重要勘查线上的代表性钻孔岩(矿)芯等,代表性钻孔

的要求见本表Ⅰ类“矿产勘查”

D2 高寒地区、空白区、自然保护区的钻孔岩(矿)芯、光(薄)片

水文地质勘查

A2

具有重要水文地质意义的含水层(组)或含水构造带(岩溶

发育带、断裂破碎带、裂隙密集发育带等)的代表性钻孔

岩芯

B2
大型地下水源地水文地质勘查代表性钻孔岩芯,严重缺水

地区水文地质勘查代表性钻孔岩芯

D2 重要地热资源勘查代表性或深孔岩芯

工程地质勘查
C2

重大工程、标志性建筑工程地质勘查形成的一般性钻孔

岩芯

D2 海洋工程地质勘查形成的钻孔岩芯、柱状样等

环境地质勘查

A2
反映重大地质环境演化及环境事件,具有重要对比意义的

钻孔岩芯、标本、样品(副样)等

D2
城市及重要经济区、海岸带地质环境调查评价代表性钻孔

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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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续)

资料 特点 来源 内容

Ⅱ类

反映本省(区、市)、一
定区域内地质特征和

主要地质工作成果,
具有本省(区、市)或
一定区域内重要性、
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实

物地质资料

科学研究 A2

第四纪地质、火山地质、冰川地质等产生的岩芯、标本、样品

(副样)等;
反映大型构造带特征及形成演化的典型标本;
按照《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属于一般保护古生物化石的

标本

海洋地质 B2 海岸带、浅海开展地质工作产生的代表性实物地质资料

石油、天然气、
非常规油气勘查

D2 除参数井、区域探井、发现井、评价井以外的实物地质资料

Ⅲ类

除Ⅰ、Ⅱ类实物地质

资料外,其他具有重

要重复利用价值的实

物地质资料

区域地质调查 B3
区调图幅剖面上和地质点上的标本、样品(副样)和光(薄)
片等

矿产勘查 B3

矿区边部、外围或勘查程度较低区域的钻孔岩(矿)芯、标
本、光(薄)片,基本分析样的副样,钻孔化探分析样副样;
矿床成因类型有争议、可回收伴生组分未查明或存在其他

原因、问题的矿区的钻孔岩(矿)芯、标本、光(薄)片,基本分

析样的副样,钻孔化探分析样副样;
工业远景不明、未进行综合评价、矿石组分复杂、选冶性能

差等矿区的钻孔岩(矿)芯、标本、光(薄)片,基本分析样的

副样,钻孔化探分析样副样

水文地质勘查 B3
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地下水资源勘查、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的

钻孔岩芯等

工程地质勘查 B3
具有区域性工程地质条件对比或科学意义的工程地质勘查

的钻孔岩芯等

环境地质勘查 A3 反映一般地质环境演化及一般环境事件的钻孔岩芯等

科学研究 A3
除地质科学研究产生的Ⅰ、Ⅱ类实物地质资料以外的实物

地质资料均可定为Ⅲ类实物地质资料

  注:本表“内容”一栏中A、B、C、D、R表示筛选因子,1、2、3表示筛选因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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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文、表格式

C.1 总目录清单

表C.1规定了总目录清单内容。

表C.1 总目录清单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汇交人

项目性质 □有明确工作范围和地方出资境外项目 □无明确工作范围和中央出资境外项目

国家级馆藏机构确认的Ⅰ类实物地质资料

序号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资料数量 入选依据 备注

1

…

国家级馆藏机构汇交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省级馆藏机构确认的Ⅱ类实物地质资料

序号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资料数量 入选依据 备注

1

…

省级馆藏机构汇交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资料类别:填写“岩(矿)芯、标本、副样、光片、薄片”等;资料名称:岩(矿)芯类的填写钻孔号,如“ZK001”,
标本类的可填写标本号范围,如“BB01—BB10”,薄片类的可填写薄片号范围,如“BP001-BP100”,

 

副样

类的可填写副样号范围,如“FY001-FY100”;资料数量:岩(矿)芯填写实际取芯米数,标本类填写标本块

数,副样类填写样品份数,光(薄)片类填写光(薄)片片数等;入选依据:填写筛选依据代码,如A1、B2。若

无Ⅰ类、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可在资料类别栏填“无”。

  注:本表一式两份,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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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无Ⅰ类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回执

无Ⅰ类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回执见表C.2。

表C.2 无Ⅰ类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回执

编号:

无Ⅰ类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回执

(全或省简称)实资回字〔20××〕第××号

×××(汇交人名称):
你单位报送的×××(项目名称及编号)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已收到,根据《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确定该项目无须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交实物地质资料,由你单位按国

家有关规定妥善保管。

馆藏机构地质资料汇交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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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知书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知书见表C.3。

表C.3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知书

编号: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知书

(全或省简称)实资通字〔20××〕第××号

×××(汇交人名称):
你单位报送的×××(项目名称及编号)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已收到,根据《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你单位报送的本通知附表所列的实物地质资料应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交。
×××(馆藏机构名称)30个工作日内将到现场进行验收与接收,具体时间由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地质

资料馆藏机构另行通知。

附表:应汇交实物地质资料清单

馆藏机构地质资料汇交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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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知书(续)

应汇交实物地质资料清单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或探(采)
矿权许可证号

序号 资料类别 资  料  名  称 数量及单位

1

2

…

  填写说明:表中“资料类别”项填写Ⅰ类或Ⅱ类;“数量及单位”项的“单位”按以下规则填写:“岩芯”类填“米”,“标本”
类填“块”,“副样”和“岩屑”类填“袋”,“光(薄)片”类填“件”。

  注:本表一式两份,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汇交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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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实物地质资料验收交接单

实物地质资料验收交接单见表C.4。

表C.4 实物地质资料验收交接单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或探(采)
矿权许可证号

序号 资料类别 资  料  名  称 数量及单位

1

2

…

        接收方经办人(签字): 汇交方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汇交人、筛选人员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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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说明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说明见表C.5。

表C.5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说明

编号: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说明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名称):
我单位(个人)保管的×××(项目名称及编号)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其中实物地质资料×××已

经(损毁、丢失)。
特此说明。

×××(汇交人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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